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书
（京兴市监）虚登责人字〔2026〕第003号
王端      ：
经查，你于2024年08月19日申请注销的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，为虚假注销。 你作为该次注销材料的承诺人，在提交注销申请材料的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简易注销一栏中的适用情形：承诺无债权债务、未发生债权债务，郑重承诺“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”在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--出资人（法定代表人）承诺书签字确认，但根据调查发现，该次注销中你作出的承诺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，现决定将你（单位）认定为注直接责任人。
如对本认定持有异议，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后六个月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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